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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 

第一四一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      間：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時 0 分 

二、地      點：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(二樓會議室) 

三、主  持  人：吳副主任委員宗錤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愛婷 

四、出列席單位：詳簽到簿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一四０次委員

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備查。 

六、審議案：  

(一)「台肥新竹科技商務園區 D7 街廓第一期 D7-A 開發單元」都市設

計審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
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，再提送委員會審議，並 

請於預定審議日 7 日前送達本府，俾利審查作業： 

1.本案是否符合所屬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用途規定乙節，請

再與本府業務單位釐清後憑辦。 

2.請補充 D7 街廓整體開發構想及用途別使用計畫。 

3.有關獎勵增設停車空間之規劃設計內容，請依「新竹市

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供公眾使用鼓勵辦法」再予檢視。

另獎勵增設停車空間與法定停車空間併列同一樓層者，  
應集中留設於近車道出入口處，除車道外，應以分間牆

予以區劃。 

4.東勢街為公道五路及忠孝路間之既有通路，又本案地下

停車場規劃以此為出入，請考量其交通衝突性，妥善研

擬相關交通計畫，以避免該路段交通壅塞。 

5.請妥適處理與鄰近老舊社區開放空間介面，提供對都市

環境更友善方案。 

6.本案 D7 街廓整體開發計畫之開放空間，其操作手法較

內聚性，對公道五路及周邊環境效益較不足，建請予以

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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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本案基地開放空間規劃及商業空間營造，請與世博台灣

館之開放空間有所呼應串聯。 

8.交通處意見： 

          (1) 交通衝擊評估部分： 

A.報告書 6-2 頁大眾運輸系統部分，為配合「世博台灣館」

開幕，本處已規劃多條免費公車行經該區周邊，惟報告

書未提及，請確實更新資料並針對該節內容全面檢視。 

B.承上，請自行評估「6-11 頁運具比例」變動是否需一併

考量並調整預測結果，若不需要請說明其原因。 

C.報告書 6-14 頁，請說明營運目標年路口服務水準推估方

法、應用軟體、參數為何及是否與時制計畫一致。 

D.調查日期為 100 年 6 月 4 日(星期六)為假日，請自行評

估是否需針對平常日另行調查，若不需要請說明原因。 

E.停車供給部分，請補充說明基地周邊路邊停車格數及公

有停車場格數。 

          (2) 動線規劃部分： 

A.報告書 5-4 頁公道五路設置出入口部分，請於本次會議

徵詢委員意見。 

B.報告書 5-10 頁，建議於公道五－忠孝路口及公道五路入

口處一併設置「電子停車資訊看板」及開放空間告示牌，

以利於駕駛掌握「尚有停車格數：   」。 

C.報告書 4-16 頁，機車停車場出入口設於東勢街，請於公

道五路醒目處設置指示標誌以免騎士誤駛。 

          (3) 大眾運輸部分： 

本區未來將吸引大量旅客，請評估於現有規劃之臨停區設

置「公車停等區」之可能性。 

9.地政處意見： 

查本案位屬本市東區東明自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內，目前尚未辦

竣土地分配作業。 

10.都市發展處意見： 

   (1) 有關本案開發是否需依相關法令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

       報告，請逕依主管機關(新竹市環境保護局)意見辦理。 

           (2)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： 

               A.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：本案位屬街廓編號 D7，依規「科 

                 技商務區(屬街廓編號 D3、D4、D5、D6 及 D7 中原指定 

                 整體開發區已完成開發許可程序之範圍)，其使用項目 

                 依都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有關「商業區」之規定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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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理，惟供作科技產業之產品研發、展示、銷售、商務會 

                 議、辦公，以及日常用品零售業、餐飲業、一般服務業、 

                 一般事務所、自由職業事務所、金融保險業、健身服務 

                 業、旅遊及運輸服務業、觀光旅館、攝影棚等設施使用 

                 部分之面積，應不得低於前述科技商務區總土地面積之 

                 50%」，及「本計畫區之複合商業區、科技商務區，如申 

                 請分棟建築時，各棟建築物應區分使用性質；且如基地 

                 鄰接公道五路時，其面臨公道五路之建築物應以主使用 

                 性質為原則」規定，請於報告書補充檢討 D7 整體街廓 

                 符合前開總土地面積比例之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 B.院落（最小後院深度 1.5m）：請將圖說檢討之最小後院 

                 深度完整標示(第 4-16、5-7 頁綠色線段部分未完整)。  

           (3) 開發獎勵： 

               A.本案無申請△V1、△V3 容積獎勵及策略性產業之容積折 

                 減，請將第 5-5 頁、5-6 頁查核表之勾選取消，並於備 

                 註欄註明「無此項」。 

               B.綠建築設計奬勵：請附具與本府簽訂之協議書。 

               C.建蔽率降低之獎勵：請補充圖說有關調降建蔽率

(=65%-50%)所增加之法定空地配置。（規定：基地申請 

                 本項容積獎勵時，其所調降建蔽率所增加之法定空地， 

                 其中 50%需臨本計畫所指定之無遮簷公共開放空間；50% 

                 需作為相鄰基地之緩衝空間。）另依規其與綜合設計放 

                 寬之獎勵容積不得重複。 

           (4) 有關所屬計畫書規定之管制項目表列(附表三)，其「應辦 

               理都市設計審議地區/不符原則性規定」欄位(P.5-3)填載 

               有誤，請修正。       

(二)「晨曦建設新竹市古峰段 256 等 7 筆地號住宅新建工程」都市設

計審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
本案依下列委員及業務單位意見修正後，再提送委員會審議，並 

請於預定審議日 7 日前送達本府，俾利審查作業： 

1.本案所提送報告書內容，經查尚有多項未符該細部計畫之土地 

管制規定，請向本府業管單位釐清後，依規檢討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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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.都市發展處意見： 

(1) 本案之甲之一種風景區係於新竹都市計畫(青草湖風景區)

細部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案內由乙種風景區變更為甲之

一種風景區，依其附帶條件規定，該甲之一種風景區應一

次整體開發，本案申請基地所列地號未包括該街廓全部地

號，案名及其內容請修正說明。 

(2) 案內建築基地毗鄰乙種風景區或保護區，請依規定設置隔

離綠帶或退縮建築達 10 公尺以上。 

(3) 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規定，鄰里性公共設

施包括鄰里性公園、中小學用地、兒童遊樂場、體育場所、

停車場、綠地、廣場及市場等用地，故本案回饋條件需提

供之鄰里公共設施，應依前項規定辦理，且提供之鄰里公

共設施應開放供公眾使用，不得納入法定空地計算，另建

築基地應集中配置。 

(4) 本案依「建築技術規則/建築設計施工篇」第 263 條規定，

基地應自建築線或基地內通路邊退縮設置人行步道乙節，

如未依規退縮者，仍須經本府業管單位(工務處)認可辦理。  

七、散會：上午 12 時 20 分。 

 


